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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采购国产设备统一开具 
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落实《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》

政策，经学校研究决定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，凡是采购国

产设备的单位和部门，统一要求供应商开具“增值税专用发

票”方可报销。 

在办理固定资产登记时，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抵扣联，

统一交资产管理处留存，以便于学校今后办理增值税退税业务。 

 

 

       资产管理处  财务处   

       2020年 6 月 29 日 


